
CC44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586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3-037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2022年 4月 12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股份表决权委托
协议》自光曜钟洋取得围海股份 169,902,912股股份至宁波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的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后收购日止，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 169,902,912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14.85%)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波舜农及其一致
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围海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
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9）。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3年 5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 月 19 日 9:15 至 2023 年 5

月 19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 1009号公司 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汪文强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人，代表股份 540,842,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2672％。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482,059,2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1298％。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29人，代表股份 58,78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37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6 人，代表股份 78,165,13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9,382,0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939％。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9人，代表股份 58,78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374％。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525,566,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756％；反对 15,275,45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2,889,68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4575％；反对 15,275,455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528,966,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43％；反对 11,875,45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6,289,68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072％；反对 11,875,455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19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534,182,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86％；反对 6,660,069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1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1,505,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95％；反对 6,660,069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534,182,2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86％；反对 6,660,069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1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1,505,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795％；反对 6,660,069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0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30,782,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399％；反对 10,060,06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0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8,105,0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1297％；反对 10,060,06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23-034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 月 19 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洲石路人人乐集团总部大楼二层第一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何浩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数合计为 309,521,96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459%。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数为 309,118,9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0.2543%。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数为
403,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数合计为 404,0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8%。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股份数合计为 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403,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20,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20,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2,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792％；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三）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20,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2,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792％；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20,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20,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 反对

1,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19,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反对

1,300股；弃权 1,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1,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 1,300股；弃权 1,40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19,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反对

2,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1,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 2,300股；弃权 400股。
（八）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19,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反对

2,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1,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 2,300股；弃权 400股。
（九）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09,519,2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反对

2,300股；弃权 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1,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 2,300股；弃权 40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杨佳佳、张满怀
（三）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股票代码：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 2023-02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00
2、网络投票：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19日 9：15至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800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胡佳佳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上

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5人，代表股份 1,275,652,53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7722%。
（1）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人， 代表股份 1,271,416,0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03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60人，代表股份 4,236,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86％。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61 人， 代表股份 4,236,57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8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4月 29日发出《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73,691,3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反对 1,861,0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9%；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7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7085%；反对
1,86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288%；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2、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73,691,3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反对 1,861,0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9%；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7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7085%；反对
1,86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288%；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3、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273,691,3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反对 1,861,0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9%；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7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7085%；反对
1,86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288%；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73,691,3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反对 1,861,0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9%；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7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7085%；反对
1,86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9288%；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312,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365%；反对 1,851,4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162%；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8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9351%；反对
1,851,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7022%；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46,388,059股、 一致行动人胡佳佳持股 225,000,000 股，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273,700,9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0%；反对 1,851,4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1%；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8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9351%；反对
1,851,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7022%；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273,700,9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0%；反对 1,851,4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1%；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8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9351%；反对
1,851,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7022%；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同意 1,271,862,4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9%；反对 3,680,3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5%；弃权 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4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392%；反对
3,680,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8715%；弃权 10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894%。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1,273,822,3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5%；反对 1,730,0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6%；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0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6.8006%；反对

1,730,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8366%；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同意 1,272,003,55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 3,548,8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2%；弃权 10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697%；反对
3,54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7675%；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2,464,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961%；反对 1,699,6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566%；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3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5182%；反对
1,699,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191%；弃权 10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28%。

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46,388,059股、 一致行动人胡佳佳持股 225,000,000 股，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的耿启幸、张可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57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诉讼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司法机关送达流程影响，公司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部分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 因本公告涉

及事项尚在诉讼进展过程中，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情况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金

额合计 19.17亿元（上述诉讼、仲裁的案件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类型），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0%。 其中，
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涉及金额 0.02亿元； 公司作为被告被诉或第三人的案件涉及金额 19.14 亿
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案件中，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金额合计为 2.21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8%。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通过努力谈判、积极应诉等方式推动各项纠纷的解决；同时，受送达流程影响，公司亦存在未收
到、或延迟收到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尚在进展过程中，鉴于诉讼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上述案件对公

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
相应会计处理。 如公司能妥善解决上述案件，存在和解的可能；如未能妥善解决，则公司被诉案件涉及
相关资产可能存在被动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
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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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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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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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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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金客多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证债权文
书执行

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
民法院

2023
京 **
执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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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2,0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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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中

单笔涉案金额 10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 46.97
执
行
中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56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公司到期债务及展期债务的基本情况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融资环境影响，公司及下属部分子公司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导致

公司持续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 公司已经针对各类债务到期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程序，具体详见公司 2022-164号、2022-168号、2022-184号、2022-189 号、2023-011 号、2023-
013号、2023-020号、2023-030号、2023-36 号、2023-52 号公告，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到
期未支付的债务本金合计金额 21.25亿元。

公司根据央行、银保监会“区分项目风险与房企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不搞一刀切”的监
管精神，一方面与各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化解各类债务风险，争取新增融资投放置换部分存量融资；另
一方面积极开展债务展期工作， 协商调整存量融资的还款节奏和期限， 保留现金流支持项目良性循
环。在政府、监管部门及债权人的通力支持和配合下，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完成 316.14亿元有息负债的
期限调整工作,其中包括公开市场债务 12笔，涉及本金 117.95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情况说明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正，但受归还到期有息负债金额增加、新增融资上账金

额减少等因素影响，公司 2022年货币资金余额较年初减少约 169.42亿元。 同时受预售监管资金使用
受限及融资受限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及项目合作方股东对项目公司资金调用较为谨慎，对项目资金监
管加强，公司可自由动用货币资金减少。

同时，公司因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未能如期偿还部分债务，可能会面临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
纳金和罚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公司可能会因逾期债务面临承担担保责任、诉讼、仲
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积极响应债权人的合理诉求，并持续评估上述事项对公司法律、财务及运营的影响。
近期房地产行业政策有所放松，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已出现边际改善趋势，受政策传递时效性的

影响，行业销售回款企稳回升尚需时日，公司现金流仍存在阶段性承压。 但公司专注于房地产开发业
务，拥有良好的资产质量和扎实的运营开发能力，项目围绕“三圈一带”城市群深耕分布，凭借充裕的
可售资源，公司将着力改善现金流情况，缓解阶段性紧张问题。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说明
为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保障股权债权投资者利益、保障购房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员工

队伍稳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继续坚持“一稳二降三提升”的经营发展策略，努力推进“保交楼、保
生产、保稳定、促转型升级”工作，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公司加快实现良性循环。 将采取以下六
个方面的关键举措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一是稳定生产经营保障交付， 二是多措并举提振销售质
量，三是妥善制定债务化解方案，四是保护既有资产安全，五是用好股权融资引进战投，六是着力促进
业务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和部委多次强调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依然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 董事会将与公司管理层保持沟通，推动公司落实上述措施，增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努力消除年度审计报告中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给
公司带来的影响，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已经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正在积极沟通、协调和
争取政府纾困政策支持，特别是针对缓解公司短期资金流动性压力、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和盘活各类监
管资金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 截至目前，公司各区域公司已累计获批国家及地方政
府专项借款资金额度超 35亿元，其中超 25亿元可用资金已拨付至项目公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项目
层面的短期资金流动性压力。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3－031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 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

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 19日 9:15至 2023年 5月 1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

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15 人，代表股份 279,954,1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02162%；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 279,722,1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77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人，代表股份 23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39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3 人，
代表股份 352,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6674%。 该等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12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
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 279,948,175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6%；反对票为 5,800 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7%； 弃权票为 2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4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9739%；反对票为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4586%；弃权票为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75%。

2、《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 279,948,275 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89%；反对票为 5,800 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7%； 弃权票为 1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4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32577%；反对票为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4586%；弃权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838%。

3、《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 279,9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6%；反对票为 5,800 股，占参

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7%； 弃权票为 2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46,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9739%；反对票为 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64586%；弃权票为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75%。

4、《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 279,935,6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9%；反对票为 18,400 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7%； 弃权票为 1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75028%；反对票为 1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22134%；弃权票为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838%。

5、《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 279,935,6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9%；反对票为 18,300 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4%； 弃权票为 2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75028%；反对票为 1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9296%；弃权票为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75%。

6、《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 279,935,6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9%；反对票为 18,300 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4%； 弃权票为 2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3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75028%；反对票为 1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9296%；弃权票为 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6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高烨涵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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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通知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李化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永晟增资扩股事项履行回购义务的议案》；
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业务板块，并为公司光伏板块子公司发展积极引进投资者，从而提升

上市公司整体价值。 经过多轮磋商，最终确认引入浙江千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千虹”）作为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永晟”或“标的公司”）的战略投资者。 经双方
深入了解后，对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及合作理念存在分歧，同时公司目前正与新的投资方进行洽

谈，将继续协同新投资方按原定计划推进光伏板块布局及相关标的收并购。 鉴于公司目前资金流动性
准备充足，为了优化深圳永晟的持股比例，增厚归母净利润水平，提升上市公司股东回报，根据《增资
扩股协议》第 8条的相关约定，经综合研判，公司向浙江千虹回购其持有的深圳永晟全部股权。 公司董
事会同意本次回购事项，并授权管理层在 2023年 5月 23日前办理相关的回购手续。

具体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深圳永晟增资扩股事项履行回购义务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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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永晟增资扩股事项履行回购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业务板块，并为公司光
伏板块子公司发展积极引进投资者，从而提升上市公司整体价值。 经过多轮磋商，最终确认引入浙江
千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千虹”）作为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永晟”或“标的公司”）的战略投资者。 双方于 2023年 3月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公司及浙江千虹
共同对深圳永晟进行增资， 其中公司增资 25,000万元认购标的公司 22,313.2001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对应 21.5554%的股权；浙江千虹增资 35,000万元认购标的公司 31,238.480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对应
30.1776%的股权。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8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圳永晟增资扩股公司放弃部分优先
认购权暨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二、最新进展情况
2023年 5月 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永晟增资扩股事

项履行回购义务的议案》。 经双方深入了解后，对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及合作理念存在分歧，同时
公司目前正与新的投资方进行洽谈， 将继续协同新投资方按原定计划推进光伏板块布局及相关标的
收并购。 鉴于公司目前资金流动性准备充足，为了优化深圳永晟的持股比例，增厚归母净利润水平，提
升上市公司股东回报，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第 8 条的相关约定，经综合研判，公司向浙江千虹回购其
持有的深圳永晟全部股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回购事项，并授权管理层在 2023年 5月 23日前办理
相关的回购手续。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深圳永晟目前通过参股深圳市玖兆控股有限公司参与国电投华泽（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电投华泽”）增资项目竞拍，若竞拍成功，本次回购将通过增加对深圳永晟的持股比例，
提升后续公司对国电投华泽的穿透持股比例，同时增加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

2、本次回购通过对已增厚资本实力的标的公司进一步的控制，为后续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建立
良好的基础。

3、公司目前资金流动性相对较为充足，本次回购不会影响公司目前光伏板块布局及相关标的收
并购计划，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正积极与新投资方洽谈，争取尽快推进后续增资落地。 公司力争进一步壮大深圳永晟的资
本实力，优化公司产业配置，为后续新能源产业布局奠定坚实基础。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